
國立臺東大學實習流程圖(108.11.20)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立臺東大學實習辦法 

【次學期學期實習 9學分】 

(期中考週-第 9-10週繳交實習名冊審議版) 

實習與職涯發展

委員會審議 

(第 14週) 

1.第 12-14週，實習說明會(職涯) 

2.第一階段-第 16週繳交實習名冊(系、學程) 

第三階段-開學前 1週，繳交實習成果摘要表 

通

過 

未通過 

補

正

程

序 

【非屬次學期學期實習 9學分】 

寒、暑假開始起算 2週內 

1.合約書、計畫書用印於寒暑假起 2周內完成(系、學程) 

2.實習前務必完成學生實習保險及合約書用印，校內用印為優先。 

2.第二階段-寒暑假開始起算 4周內， 

繳交勾稽後之確定版實習名冊。 

 

 



說明： 

一、 相關作業執行時程里程碑，摘要如下： 

（一） 如需申請次學期實習 9 學分者，  

1. 於期中考週(即第 9-10 週)繳交審議版實習名冊(附件 3)。 

2. 實習與職涯發展委員會議於第 14 週辦理審議。 

3. 實習說明會時段至學期間第 12-14 週辦理。 

4. 第一階段作業時程-於第 16 週彙整寒、暑假暨次學期期間

實習名冊(系、學程)並送職涯中心備查。 

5. 第二階段作業時程-於寒暑假開始起算 2 週內將相關合約

書、計畫書用印完成並於 4 週內，繳交實習確認名冊，實

習名冊格式依教育部庫填報格式請系（學位學程）進行填

寫，避免重複填寫實習資料，如附件 4。 

6. 第三階段作業時程-於開學前一週繳交實習成果摘要表(附

件 5)。 

（二） 如無須申請次學期實習 9 學分者，免經實習與職涯發展委員

會議審議，惟其作業程序則應依流程圖所示辦理。 

二、 為學生實習權益保障，實習合約書最遲應於實習前務必完成合

約書用印或公函確認，並以校內用印為優先。另於學生實習前

應完成實習保險，勞僱型實習依勞工保險法辦理，學習型實習

至少加保 200 萬元之意外保險。 

三、 校級實習書說明會與系上實習說明會 

（一）請系（學位學程）於學生入學之初應宣導有實習課程。 

（二）學生職涯中心就校級層於每學期實習說明會進行學生實習法

規、契約書、計畫書、學生權益、勞動法規等面向進行說明，

保障同學權益。 

(三)系(學位學程)應就系實習可能問題或實習分享、廠商說明面向

進行符合系性質之實習說明進行規劃，並得以向學務處申請相關實

習座談經費，學務處依情況酌以補助。 


